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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的两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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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蒯因《信念之
网》译文 
● 存在主义是一种
人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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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让─保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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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萨特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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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学的观念
（节选） 
● 概述存在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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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代最有想
象力的 

 

费克思 

提要:哈贝马斯与罗尔斯都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这是误解,因为他们都不认为权利和
正义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公民的民主参与、对话、讨论所产生的。所以他们应当被归类为共和主
义者。但是,我认为目的论共和主义立场比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程序论共和主义要更为合理,因为它
把价值、善、社会目标、情感等等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此基础上,即使缺乏程序共和主义所看
重的理性的和谐一致,道德的观点也还是可以存在,当然,道德的涵义与合理性的涵义都随之而不同。 

关键词: 共和主义  自由主义  制度伦理  社会目标 

作者:Ｍ.费斯克,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
究员。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区别在我看来并不大,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人都是权利与正义的共和主义
观辩护人的话。不过,这两人又都把自己首先看作是自由主义者。对此,人们倒是有理由表示怀疑的
〔1〕。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作为共和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参与对于建立和革新政治结构具有头等重要
性。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正义与权利是不同观点相互对话的结果。参与对话的人可以视自己为立法的
自主主体,法律是他们对话的结果(第130页)。对于罗尔斯,参与到这样的过程中的人取的是“道德的
观点”,因为他们通过对话寻找的东西具有普遍利益,而非仅仅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参与过程当然
是民主的,亦即参与各方相互之间承认是自由地参与的并应当得到平等的尊重。但是,这里的自由与
平等并非预先给予的权利,不能由它们得出遵循这些权利的对话的合法性。相反,正如哈贝马斯所强
调的,它们只不过是参与过程的结果〔2〕。 

对于罗尔斯来说,这一说法也成立。这在《正义论》中还不清楚,只是在后来结集为《政治自由
主义》的文章中才变得明了。在1995年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中,罗尔斯告诉我们,原初状态展示一种权
利与正义的观点,性质与假说有些相像,而且是未检验过的(第141页)。对于这样的假说的确证的工作
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改变的工作,要通过每一个公民的反思的平衡。在这一过程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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